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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古自治区社会保险基金在
哩约谈规定〉的通知

会保障局、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/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自治区就业局、干工1和町、 lC l1f'.1可�

为进一步加强全区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，规范开

展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内蒙古自治

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

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与监督工作意见的通知)) (内政

办发 0014J 18号)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《内蒙古自治区

一一一二÷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规定))-.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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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贯彻执行.

会保障厅

(此件依申请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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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基金
虫b监督管理约谈规定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全区社会保险基金(以下简称基

金)安全监督管理，规范开展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(以下

简称约谈)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队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

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

管理与监督工作意见的通知))(内政办发 (2014) 18 号)等

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、基本医疗保险基

金、工伤保险基金、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，以及按

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纳入社会保险制度框架筹集，使用并实

行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。

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约谈，是指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发现

有关单位存在基金重大安全隐患、管理漏洞和违规行为等情

形时，约见其负责人，进行警示谈话、指出问题、提出整改

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的监督管理措施。

第二章约谈主体和对象

第四条约谈主体。各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为约谈主

体，其负责人(或委托人)为约谈人.社会保险行政基金监

3



督机构负责约谈的组织实施。

第五条约谈对象。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，下级社会

保险行政部门为约谈对象，必要时可约谈具有法定参保缴费

义务的用人单位以及社会保险服务机构(含金融机构、定点

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 l. 约谈对象的负责人为被约谈人.

第三章约谈的组织实施

第六条约谈范围。通过专项检查、日常检查、内部审

计、网上预警、举报投诉、媒体披露等渠道发现约谈对象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对其负责人进行约谈:

(一)落实基金安全相关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进展

缓慢的;

(二)落实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措施不到位，对基金监

督管理工作不重视，导致基金安全存在重大风险或隐患的;

(三)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未严格执行基金有关政策

和规定，社会保险工作人员违反相关纪律和制度规定，出现

重大工作失误造成基金损失或引发社会不良影响的;

(四)对内部审计、专项检查发现问题不整改或整改不

及时、不到位的;

(五)迟报、拒报基金有关资料，或报送资料不真实、

不准确、不完整的，

(六)基金要情或重大要情存在隐情不报、大情小报、

急情迟报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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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未按规定及时查处、移送社会保险欺诈案件的。

(八)经办机构未依法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，擅自减

免利息、滞纳金或批准缓缴等，造成社会保险费应核未核应

收未收的;

(九)经办机构未严格执行基金支付政策，擅自扩大使

用范围;不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待遇;或管理失职，

致使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或影响基金的使用效益的;

(十)具有法定参保缴费义务的单位未按规定足额缴纳

各项社会保险费，故意少报瞒报漏报参保人数、缴费基数和

保险险种的;

(十一)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不履行服务协议或使用伪造、

变造的证明材料、虚假票据、收费明细造成基金损失的，

(十二)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约谈的其它情形。

第七条约谈程序。

(一)启动。社会保险行政基金监督机构发现基金安全

方面存在第六条所列情形的，提出约谈建议，报约谈主体负

责人批准后启动约谈。

社会保险行政业务机构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或存

在有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约谈事项的，可按照各自职能向社

会保险行政基金监督机构提出约谈申请，由社会保险行政基

金监督机构按程序办理。

(二)通知。确定约谈对象、时间和地点，一般应于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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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工作日前送达书面约谈通知书。女口提前送达通知书对约谈

工作有不利影响的，经约谈主体负责人批准，可直接进行约

谈。

(三)约谈。通报基金违规违纪具体情况，剖析发生问

题的原因及可能导致的后果;听取被约谈人对基金安全监督

管理存在漏洞、重大安全隐患和风险、发生的违法违规违纪

等问题的事实、具体原因、造成的后果、整改措施的陈述;

告知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及政策规定，提出整改要求。现场

制作约谈笔录，经双方签字确认。

(四)形成约谈工作底稿和纪要。整理约谈主要情况、

内容、处理意见，形成约谈工作底稿和纪要，社会保险行政

基金监督机构对基金约谈全过程的所有资料进行存档和备

案。

(五)约谈纪要应用。约谈纪要发约谈主体和约谈对象，

并视情况抄送有关部门。约谈对象应按照约谈纪要处理意见

进行全面整改。在限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将整改情况以及

相关证明材料报社会保险行政基金监督机构。社会保险行政

基金监督机构要加强对约谈对象的跟踪督查，确保约谈成

效.

第八条约谈纪律。约谈人不得少于两人，并做好约谈

记录.约谈人要正风肃纪，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，被约谈人

不得无故不参加约谈，不得推诱、拖延和干扰约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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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约谈责任追究。对拒绝、拖延、抵制和干扰约

谈的，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;对约谈处理意见未

按规定时间整改的，约谈主体可视情况进行通报，向所在地

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;按照有关法律法规，约

谈对象涉嫌基金欺诈犯罪、职务犯罪的，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

第四章附则

第十条全区人才基金、就业资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参

照此规定执行.

第十一条本规定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: 1.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通知书

2.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通知书送达回证
3. 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笔录

4. 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工作底稿

5.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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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l

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基金
安全监督管理约谈通知书

入社约字[ )号

-----------锢----.
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

规则，经请示一一一一一同意，定于年一一月一-日

一一一时一一一分在对你单位负责

人进行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监督管理约谈，请准时参加.

约谈主题 1.

约谈主体:

一一年一一月一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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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基金也 b

监督管理约谈通知书送达回证
编号:一一一

年约谈回证第一一一一号

事 由

送达文书名称

受送达人

送达人

签字(盖章)

年 月 日

送达时间 年 月 日

送达地点

收件人 签字(盖章)

年 月 日

留置送达情况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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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.

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基金
安全监督管理约谈笔录

约谈事由:

约谈地点:

约谈时间:一年一月一日一时一分至一日一时一分

约谈单位:

约谈人:

记录人

被约谈人�一一一一性别�一一一一职务

工作单位:联系电话:

被约谈人一一一一性别:职务.

工作单位:联系电话:

约谈内容:

被约谈人签名:一一一一一

约谈人签名:

第页共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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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.
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基金
虫b监督管理约谈工作底稿

编号:

年约谈底稿第号

名称 时间 年 月 日

约谈

内容

主要

情况

被约谈人签字:

处理

意见

备注

被约谈人: 约谈人:

年月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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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:

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基金
生本监督管理约谈纽要

编号

年约谈纪要第号

事由

被约谈人

约谈事项

约谈人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

主要情况

约谈处理

意见

约谈主体

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

(签名)

抄送.自治区就业服务局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、医疗保险管理局
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8 年 l 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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